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 

115年度花簡字第109號

原      告 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嚴陳莉蓮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林士雄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吳清樺(即周盟凱之繼承人)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戶籍設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路○段000巷0號

(花蓮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)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現應為送達處所不明)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3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周盟凱所得遺產之範圍內，給付原告

新臺幣(下同)466,628元，及自民國114年3月31日起至清償

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訴訟費用6,310元由被告繼承被繼承人周盟凱所得遺產之範

圍內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 實 及 理 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場，依原告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
二、㈠原告訴之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。主張：被告為周盟凱(112

年2月15日死亡)之繼承人；原告執有周盟凱與周致慶共同於

110年12月29日簽發、面額86萬元、到期日114年3月30日、

約定利息年息百分之16、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本票1張，惟

該票款屆期後迄今仍有如訴之聲明所載之金額未獲清償，依

票據關係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。㈡被告並未到場亦未為何

聲明或陳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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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院之判斷：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本票、基隆地院

函、臺北地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2973號民事裁定、民事裁定

確定證明書、繼承系統表、除戶謄本、戶籍謄本等為憑，並

經調閱基隆地院112年度司繼字第166號拋棄繼承卷宗(聲請

人為周彥賢)核閱無誤；而被告並未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答

辯以供本院斟酌，復依上開證物，應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本票票據關係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

1項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

第3款規定宣告假執行，暨核定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

6,31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花蓮簡易庭法　官　楊碧惠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 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汪郁棨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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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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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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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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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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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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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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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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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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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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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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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  
115年度花簡字第109號
原      告 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嚴陳莉蓮




訴訟代理人  林士雄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吳清樺(即周盟凱之繼承人)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戶籍設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路○段000巷0號(花蓮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)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現應為送達處所不明)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周盟凱所得遺產之範圍內，給付原告新臺幣(下同)466,628元，及自民國114年3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訴訟費用6,310元由被告繼承被繼承人周盟凱所得遺產之範圍內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 實 及 理 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場，依原告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二、㈠原告訴之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。主張：被告為周盟凱(112年2月15日死亡)之繼承人；原告執有周盟凱與周致慶共同於110年12月29日簽發、面額86萬元、到期日114年3月30日、約定利息年息百分之16、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本票1張，惟該票款屆期後迄今仍有如訴之聲明所載之金額未獲清償，依票據關係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。㈡被告並未到場亦未為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本票、基隆地院函、臺北地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2973號民事裁定、民事裁定確定證明書、繼承系統表、除戶謄本、戶籍謄本等為憑，並經調閱基隆地院112年度司繼字第166號拋棄繼承卷宗(聲請人為周彥賢)核閱無誤；而被告並未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，復依上開證物，應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本票票據關係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項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宣告假執行，暨核定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6,31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花蓮簡易庭法　官　楊碧惠  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汪郁棨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 

115年度花簡字第109號

原      告 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嚴陳莉蓮





訴訟代理人  林士雄律師

被      告  吳清樺(即周盟凱之繼承人)

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設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路○段000巷0號(花蓮○

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)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(現應為送達處所不明)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3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周盟凱所得遺產之範圍內，給付原告

    新臺幣(下同)466,628元，及自民國114年3月31日起至清償

    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訴訟費用6,310元由被告繼承被繼承人周盟凱所得遺產之範

    圍內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 實 及 理 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場，依原告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
二、㈠原告訴之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。主張：被告為周盟凱(112年

    2月15日死亡)之繼承人；原告執有周盟凱與周致慶共同於11

    0年12月29日簽發、面額86萬元、到期日114年3月30日、約

    定利息年息百分之16、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本票1張，惟該

    票款屆期後迄今仍有如訴之聲明所載之金額未獲清償，依票

    據關係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。㈡被告並未到場亦未為何聲

    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本票、基隆地院

    函、臺北地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2973號民事裁定、民事裁定

    確定證明書、繼承系統表、除戶謄本、戶籍謄本等為憑，並

    經調閱基隆地院112年度司繼字第166號拋棄繼承卷宗(聲請

    人為周彥賢)核閱無誤；而被告並未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答

    辯以供本院斟酌，復依上開證物，應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本票票據關係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

    1項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

    第3款規定宣告假執行，暨核定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6,3

    1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花蓮簡易庭法　官　楊碧惠 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汪郁棨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 

115年度花簡字第109號

原      告 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嚴陳莉蓮





訴訟代理人  林士雄律師

被      告  吳清樺(即周盟凱之繼承人)

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設花蓮縣○○鄉○○路○段000巷0號(花蓮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)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(現應為送達處所不明)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周盟凱所得遺產之範圍內，給付原告新臺幣(下同)466,628元，及自民國114年3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訴訟費用6,310元由被告繼承被繼承人周盟凱所得遺產之範圍內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 實 及 理 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場，依原告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
二、㈠原告訴之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。主張：被告為周盟凱(112年2月15日死亡)之繼承人；原告執有周盟凱與周致慶共同於110年12月29日簽發、面額86萬元、到期日114年3月30日、約定利息年息百分之16、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本票1張，惟該票款屆期後迄今仍有如訴之聲明所載之金額未獲清償，依票據關係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。㈡被告並未到場亦未為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本票、基隆地院函、臺北地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2973號民事裁定、民事裁定確定證明書、繼承系統表、除戶謄本、戶籍謄本等為憑，並經調閱基隆地院112年度司繼字第166號拋棄繼承卷宗(聲請人為周彥賢)核閱無誤；而被告並未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，復依上開證物，應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

四、從而，原告依本票票據關係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項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宣告假執行，暨核定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6,31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花蓮簡易庭法　官　楊碧惠 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汪郁棨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